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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1057                           证券简称：汇隆新材                          公告编号：2024-034 

浙江汇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未发生变更，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16306083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00 元（含税），

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汇隆新材 股票代码 30105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国强 谢明兰 

办公地址 浙江省德清县禹越镇杭海路 浙江省德清县禹越镇杭海路 

传真 0572-8468710 0572-8468710 

电话 0572-8899721 0572-8899721 

电子信箱 info@zjhuilong.com.cn info@zjhuilong.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主要业务和主要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符合国家节能环保战略方向的原液着色纤维的研发、生产及销售，致力于通过原液着色技术提升涤纶

长丝的色彩丰富性及生产过程的节能环保性。 

涤纶纤维按其性能不同可将其分为常规纤维和差别化纤维。常规纤维指普通常规性能的化学纤维，主要用于常规型

纺织品。差别化纤维是指通过改变物理形态、添加改性剂、复合纺丝等方法使纤维具有某种或多种特殊功能而有别于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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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规性能的化学纤维，包括有色、细旦、超细旦、异形截面、中空、高强低收缩，以及具有防霉、夜光、远红外、阻

燃、抗静电、抗紫外、抗老化、抗菌、导电等功能的纤维，差别化纤维主要应用于对外观、形态、性能有特殊要求的纺

织品。 

公司主要产品为差别化有色涤纶长丝，根据颜色、旦数、单纤数、纤维截面形状、性能等不同，产品种类可达上千

种。公司产品的下游应用领域广泛，主要包括墙布、窗帘窗纱、沙发布等家纺面料、阻燃遮光面料、汽车高铁内饰、装

饰材料及户外用品等多个领域。 

（2）行业发展变化 

全球聚酯纤维行业的发展方向主要围绕生产设备的智能化、自动化、柔性化及大型化，提高产品质量及生产效率；

新原料合成技术，特别是生物化工技术的发展和工业化应用；适合聚酯、纺丝、纺织加工产业链效率提升，且节能减排

和绿色环保的可持续发展生产技术以及开拓纤维复合材料的高新产业应用市场等几大方面展开。我国聚酯纤维行业的发

展仍然以创新能力为着力点，积极推广智能制造与绿色制造，提升对功能性、绿色化、差异化、个性化消费升级需求的

适应度，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总体来看，化纤行业全年经济运行情况呈现积极向好的趋势。一是产量增速提升，库存水平正常，行业总体开工负

荷基本维持在高位。根据中国化纤协会统计，2023 年化纤产量为 6,872 万吨，同比增长 8.5%。二是内需逐步回暖，2023

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12 月全国限额以上单位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12.9%，增速较 2022 年

大幅回升 19.4 个百分点。终端需求的改善带动了化纤直接下游需求，国内市场好于 2022 年同期。三是出口保持增长态

势，出口量创历史新高。受海外需求收缩、贸易环境风险上升等因素影响，2023 年我国纺织行业出口压力明显加大，但

行业发展韧性在外贸领域持续显现，根据中国海关数据统计，2023 年化纤出口量为 650.73 万吨，同比增加 15.08%，较

2022 年提升 6.32 个百分点，其中涤纶长丝拉动化纤出口增长，同比增加超过 20%。四是价格波动减弱，市场相对平稳。

2023 年，原油价格中枢低于 2022 年且波动较为平稳，化纤原材料、产品价格基本跟随原油价格走势。整体来看，化纤

价格总体平稳波动。根据中国化纤经济信息网数据，以涤纶为例，全年价差不超过 1,000 元/吨；五是营收保持增长，效

益环比改善。2023 年化纤行业经济效益指标呈现向好趋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化纤行业营业收入为 10,975.26 亿元，

同比增加 6.75%，其中涤纶贡献了化纤利润总额的 39%。涤纶行业利润总额增加明显，涤纶长丝利润呈现逐步修复态势。 

（3）市场竞争格局 

我国聚酯纤维产业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形成了熔体直纺和切片纺两种生产工艺路线，采用不同工艺的生产企业相应

形成了各自的发展路径。 

切片纺主要以聚酯切片为原料，其优点在于生产灵活，具有市场反应快速的特点，特别是在开发差别化、功能性等

高附加值产品方面具有较大优势。优秀的切片纺生产企业基于各自的技术工艺积累及产品研发优势，专注于开发差异化

产品，不断推陈出新，提高产品附加值，满足终端服装、家纺等市场的多样性需求，引导下游市场趋势。基于切片纺工

艺的上述特点，切片纺企业的生产规模较熔体直纺企业相对较小，产品特色明显，产品附加值较高，呈现出一批“专、

精、特、强”的切片纺企业。 

（4）公司的行业地位 

公司自设立以来，始终专注于差别化有色涤纶长丝领域，是国内较早实现规模化生产差别化有色涤纶长丝的企业之

一。公司在研发创新、品牌建设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汇隆”牌有色涤纶长丝具有较高的行业知名度，被评为

“浙江出口名牌”。根据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出具的证明，公司产品近三年产量、销量等指标，在切片纺原液着色涤

纶长丝细分行业中排名前三位。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元 

 2023 年末 2022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1 年末 



浙江汇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摘要 

3 

总资产 896,391,269.47 761,214,708.80 17.76% 689,338,964.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71,207,473.52 622,917,383.44 23.81% 600,354,343.14 

 2023 年 2022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1 年 

营业收入 804,102,908.31 615,242,728.34 30.70% 613,461,023.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1,338,044.37 40,576,737.31 26.52% 72,112,632.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8,734,118.22 35,130,941.39 38.72% 64,536,606.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6,832,969.76 21,339,282.91 306.92% 86,379,933.6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5 0.37 21.62% 0.8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5 0.37 21.62% 0.8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21% 6.65% 0.56% 16.45%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58,442,995.70 214,513,460.86 196,773,216.29 234,373,235.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450,799.87 18,882,463.97 11,722,289.78 11,282,490.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820,684.38 16,769,498.40 11,388,062.36 11,755,873.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685,994.64 25,382,477.01 -3,570,297.96 74,706,785.35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

末普通

股股东

总数 

7,035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6,668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0 

持有特别表

决权股份的

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沈顺华 境内自然人 33.56% 39,414,600.00 39,414,600.00 不适用 0.00 

浙江华英汇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19% 13,138,200.00 13,138,200.00 不适用 0.00 

德清汇隆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5.52% 6,488,000.00 6,488,000.00 不适用 0.00 

朱国英 境内自然人 4.97% 5,839,200.00 5,839,200.00 不适用 0.00 

彭涛 境内自然人 2.57% 3,021,400.00 0.00 不适用 0.00 

冯涛 境内自然人 1.79% 2,104,513.00 0.00 不适用 0.00 

钱海平 境内自然人 1.70% 2,000,000.00 0.00 不适用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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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理享家私募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理享家定增尊享一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8% 1,504,592.00 0.00 不适用 0.00 

谢恺 境内自然人 1.19% 1,397,043.00 0.00 不适用 0.00 

德清德锐股权投资基金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0% 1,051,500.00 0.00 不适用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股东沈顺华与股东朱国英系夫妻关系，华英汇系沈顺华、朱国英及其子朱嘉豪设立的公司，

汇隆投资系沈顺华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的合伙企业。公司未知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以及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十名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末发生变化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本报告期

新增/退出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

归还数量 

期末股东普通账户、信用账户持股及转

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归还的股份数量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例 

北京理享家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理享家定增尊享一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新增 0 0.00% 1,504,592 1.28% 

谢恺 新增 0 0.00% 1,397,043 1.19% 

徐宝春 退出 0 0.00% 331,000 0.28% 

杨敏 退出 0 0.00% 99,273 0.08%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不适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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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 

德清政隆原系德清县民政化工厂（以下简称“民政化工”）全资子公司。2022 年 11 月 28 日，公司与民政化工签订

《股权转让协议》，双方约定民政化工以 0 元对价将其持有的德清政隆认缴出资权转让给公司，由公司实缴注册资本。

2022 年 12 月 2 日，德清政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 

2022 年 12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的议案》。为进一

步优化资源配置，降低管理成本，提高运营效率，公司拟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德清政隆。吸收合并完成后，德清政隆依

法注销，其所拥有的全部资产、债权、债务、业务和人员等均由公司依法承继。2023 年 1 月 13 日，公司 2023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的议案》。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于规定时

间内分别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刊登了吸收合并、通知债权人等相关公告，同时在地方报刊《湖州日报》刊登

了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2023 年 3 月 15 日，公司已完成德清政隆的注销，并取得了德清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

注销手续完成后，公司吸收合并德清政隆的相关工作已全部办理完毕。 

（二）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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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2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

设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根据公司战略规划和经营发展需要，为进一步完善公司产业布局，开拓下游业务领

域，公司与德清晴游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同投资设立晴禾休闲，主要开展户外休闲用品相关业务。晴禾休

闲注册资本为 4,000 万元人民币，其中公司认缴出资 2,800 万元人民币，持股比例为 70%。关联董事沈顺华先生、朱国英

女士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监事会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晴禾休闲经营范围为：一般项目：家具制造；户外用品销售；家具销售；专业设计服务；五金产品研发；五金产品

制造；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产业用纺织制成品制造；产业用纺

织制成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箱包销售；服装服饰批发；服装服饰零售；针纺织品销售；露营地服务；互联网销售

（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三）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 

2023 年 3 月 30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预

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作废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限制性股票的预

留授予日为 2023 年 3 月 30 日，预留授予价格为 7.80 元/股，向符合授予条件的 1 名激励对象预留授予共计 5 万股限制性

股票。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

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2023 年 4 月 3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浙江汇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信会师

报字[2023]第 ZF10311 号）。2023 年 4 月 11 日，公司完成了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登记工作，向 1 名激励

对象授予 5 万股限制性股票，并披露了《关于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本次限制性股票

上市日为 2023 年 4 月 13 日。 

2023 年 4 月 21 日，公司已依照相关规定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四）2022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2023 年 4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

合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竞价结果的议案》

《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预案（修订稿）>的议案》等议案。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浙江汇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3〕1096 号）同意，公司 2022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7,348,438 股，募集资金总额

为人民币 119,999,992.54 元。2023 年 5 月 30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浙江汇隆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3]第 10935 号）。 

2023 年 5 月 30 日，公司完成了新增股份登记托管工作，并于 2023 年 6 月 7 日披露了《浙江汇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等相关文件。新增股份于 2023 年 6 月 8 日上市。 

2023 年 6 月 20 日，公司已依照相关规定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五）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 

2023 年 6 月 19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了《关于调整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

整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2023 年 7 月 6 日，公司召开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首次授予的 1 名

激励对象已离职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条件，及公司 2022 年度业绩未达到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

个解除限售条件，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回购注销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1 名已离职激励对象 10 万股限制性股票及

15 名激励对象第一个解除限售期未达到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 56.80 万股，合计 66.80 万股。公司按照《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分别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刊登了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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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9 月 7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上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 118,118,438 股变更为 117,450,438 股。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8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93）。 

2023 年 9 月 18 日，公司已依照相关规定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六）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18 日召开了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相关议案，选

举产生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和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于 2023 年 8 月 18 日召开了 2023 年第二次职工代表大

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同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了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第四届监事会主席、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证券事务代表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18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

司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83）。 

2023 年 9 月 18 日，公司已依照相关规定完成工商备案登记手续。 

（七）2023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 

2023 年 9 月 14 日召开的 202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3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18,118,438 股扣除公司拟回购注销的股权激励限售股份数量 668,000 股后的 117,450,43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派发现金红利 2 元（含税），共分配现金红利人民币 23,490,087.60 元（含税），本年度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3 年 9 月 26 日，除权除息日为：2023 年 9 月 27

日。该利润分配方案已于 2023 年 9 月 20 日实施完毕。 

（八）2022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解除限售上市流通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浙江汇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3〕1096 号）同意，公司 2022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7,348,438 股，募集资金总额

为人民币 119,999,992.54 元。2023 年 5 月 30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浙江汇隆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3]第 10935 号）。2023 年 5 月 30 日，公司完成了新增股份登记托管工作，并于 2023

年 6 月 7 日披露了《浙江汇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等相关文件。新增股份

于 2023 年 6 月 8 日上市。认购对象在本次发行时承诺：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对象所认购的股票自本次新增股份上市之

日起 6 月内不得转让，自 2023 年 6 月 8 日（上市首日）起开始计算。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为 2022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限售期限为 2023 年 6 月 8 日（上市首日）起

6 个月。2023 年 12 月 5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

编号：2023-10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 8 名，共对应 29 个证券账户，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7,348,43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2566%，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3 年 12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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